
《消防安全（工業建築物）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就法案委員會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會議上  

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目的  

 

  本文件載述政府對法案委員會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會議

上，就《消防安全（工業建築物）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提出的事項之回應。  

 

 

有關替代措施的標準和要求應否詳列於條例草案第 7 條中  

 

2.  在 3 月 18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有委員提出，應否

把替代措施的標準和要求詳列於條例草案第 7 條中，以使該條

文有更大的確定性。  

 

3.  當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兩個執行當局（即消防處

和屋宇署）會先派員對條例草案下的目標工廈展開聯合巡查，

按照樓宇的實際情況及根據條例草案的第 5 條及／或第 6 條，

向擁有人及／或佔用人發出消防安全指示，要求他們提供合適

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及／或進行消防安全建造的工程。根據條例

草案第 2 條，擁有人和佔用人須遵從的消防安全規定是指附表

1 和 2 內的全部或任何規定。兩個附表亦訂明，有關提供消防

裝置及設備以及消防安全建造的詳細規格及規定，分別在

《 2012 年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 “2012 年守則 ”）

和《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2015 年 10 月版本）（ “2011

年守則 ”）中列出。  

 

4.  至於條例草案第 7 條，則訂明執行當局在顧及相關因素

（包括有關建築物或部分的結構完整性，或可供應用的科技

等）後，如認為指示有關擁有人或佔用人遵從附表 1 或 2 所列

的任何特定消防安全規定並不合理，便可指示該擁有人或佔用

人採取附表以外的其他適當的措施（即替代措施）。此條文旨

在賦權執行當局能夠以靈活及務實的方式處理個案，以期在不

損害基本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協助有關擁有人或佔用人解決

在遵從消防安全規定時遇到的實質困難。  

 

5.  至於替代措施的合理性方面，會受條例草案第 11 條有

關不遵從消防安全指示的罪行的辯解所規範。第 11(1)條訂明，

凡有消防安全指示就某建築物或建築物部分發出，該建築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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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擁有人或佔用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該指示，即屬犯

罪。而所謂的合理辯解，亦於第 11(3)條訂明：  

 

“第 (1)款提述的合理辯解包括（但不限於）：在有關指示
須獲遵從時，由於任何下述原因，期望有關擁有人或佔
用人遵從該指示，並不合理  –  

(a)  遵從該指示，會造成損害有關建築物或部分的結構
完整性的風險；或  

(b)  遵從該指示所需的科技，並非按理可供應用。 ”  

 

6.  因此，當執行當局按第 7 條指示擁有人或佔用人採取替

代措施時，必須考慮到第 11(3)條所訂的辯解標準，審視替代措

施的合理性。否則有關擁有人或佔用人便可以該等替代措施並

不合理，作為不去遵從有關指示的合理辯解。  

 

7.  一如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的表述，以及以上各段的

分析，條例草案第 7 條必然的作用是賦權執行當局能夠以靈活

及務實的方式處理個案，協助有關擁有人及／或佔用人可在合

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提升舊式工廈的消防安全水平至現今標

準。由於每幢目標工廈的情況各有不同，而有關消防安全的科

技亦會有持續發展，我們認為目前的條文較能達致上述目的，

亦能照顧到現時未能預見的情況。  

 

 

條例草案下擬設的諮詢委員會之組成，以及執行當局考慮把個

案轉交至諮詢委員會的因素  

 

8.  根據條例草案第 12 條，執行當局可設立諮詢委員會，

就是否指示條例草案下某目標工廈或工廈部分的擁有人或佔

用人，採取其他適當措施（即替代措施）；以及何種替代措施

會屬適當，向執行當局提供意見。第 12(2)條訂明，諮詢委員會

的委員，須屬執行當局認為適當並具備相關專長的人。  

 

9.  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兩個執行當局擬設立諮詢

委員會各一個，分別就條例草案下與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

全建造有關的替代措施，向消防處處長和屋宇署署長提供中肯

的專業意見。擬設立的兩個委員會分別由消防處和屋宇署一名

助理處長／助理署長出任主席，成員包括消防處和屋宇署的代

表、相關專業人士、學術界人士以及具相關專長的公眾人士，

以確保委員會能從不同角度，就擬議的替代措施提出公平和客

觀的意見。兩個委員會的擬議組成方式載於附件一。上述委員

會的組成方式與現時在《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第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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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下設立的諮詢委員會大致相同。  

 

10.  一如既往，兩個執行當局會採取靈活務實的態度，處理

每宗個案，以及考慮能提升目標工廈消防安全水平的替代措

施。但如果擬議的替代措施涉及較嶄新或複雜的建議（例如運

用消防工程學採用性能化設計），或與一般慣常的做法有所不

同，執行當局便會考慮將有關個案轉介諮詢委員會，讓來自不

同專業和背景的委員可從技術、成本及消防安全標準等各方面

作出合理分析及提出客觀意見。除技術層面外，由於諮詢委員

會亦有公眾人士的參與，我們相信他們能從業主或地區層面的

角度，提供意見，令諮詢委員會的意見更為全面。  

 

 

條例草案下的禁止令與其他現行法例類似命令的比較  

 

11.  如擁有人或佔用人沒有遵從屬合理和必要的消防安全

指示或符合消防安全令時，執行當局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17 條，

向區域法院申請禁止令，禁止任何人佔用有關建築物或其部

分。該條文的目的，是要防止因有關建築物或其部分被佔用而

可能出現重大的火警風險，從而保障公眾安全。執行當局向區

域法院申請作出禁止令前，會從公眾安全的角度作出非常審慎

的考慮。  

 

12.  事實上，條例草案的目的，在於提升目標工廈的消防安

全水平（而非處理樓宇內火警危險或結構安全），因此，我們

相信因目標工廈沒有遵從屬合理和必要的指示或命令而出現

重大火警風險，從而需要根據條例草案向區域法院申請禁止

令，實屬非常罕有的情況。雖然如此，我們認為仍需在條例草

案中設立這個機制，讓執行當局可以有充分法理依據和既定程

序，在有極度嚴重情況時向區域法院申請禁止令，以迅速處理

可能出現的個案。假設而言，某目標工廈內原有的消防裝置及

設備被移除及逃生途徑的防火隔間被拆除／鑿穿，以便進行條

例草案下要求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但有關工程一直拖延，遲

遲未能竣工，導致目標工廈失去原有消防裝置及設備的保護，

而原有的防火間隔又未能有效阻隔火勢和濃煙蔓延，令逃生途

徑不能有效發揮作用。若有關工廈或其部分繼續被佔用，則有

可能構成重大火警風險。根據條例草案第 17 條，執行當局便

可為保障公眾安全，向區域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就該建築物或

部分作出禁止令。  

 

13.  儘管現時消防處及屋宇署可視乎情況，根據其他現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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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申請禁止令和封閉令，但這些命令或許無法處理上文第 12

段所述的、特別與條例草案相關的情境。例如消防處處長可根

據《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第 95F 章）第 11 條（見附

件二），向裁判官作出宣誓告發，申請就「消除火警危險通知

書」所關乎的處所作出禁止令，禁止該處所用作該命令所指明

的用途。但第 95F 章第 11(2)(c)段訂明，有關火警危險的成因

需要是源於有關處所的結構特質、或是源於該處所的位置的。

而按第 12 段所述的情境，該工廈的火警危險是源於有關工廈

原有的消防裝置及設備被移除，並不一定「源於有關處所的結

構特質或源於該處所的位置」。因此，第 95F 下的禁止令未必

適用。  

 

14.  同樣地，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27 條（見

附件三），建築事務監督（即屋宇署署長）可在認為任何建築

物構成危險或可變得危險時，向區域法院申請封閉令，將該建

築物封閉。例如，若有關工廈在進行有關消防安全建造的改善

工程時，令建築物本身出現裂縫，建築事務監督按理可根據第

123 章第 27 條，基於樓宇結構安全的角度，向區域法院申請封

閉令。但就上文第 12 段的情境而言，縱使該工廈原有的消防

裝置及設備被移除及逃生途徑的防火隔間被拆除／鑿穿可能

會構成重大火警風險，但是否令建築物構成危險或可變得危

險，則需視乎情況而定。因此屋宇署或許未能提出充份理據，

按第 123 章向區域法院申請封閉令。  

 

15.  從上文數段的分析，第 95F 章的禁止令和第 123 章的封

閉令未必能處理在條例草案下的可能出現的情況（如上文第 12

段的情境）。因此，我們認為現時的建議，即在條例草案下，

設立禁止令的機制，以提供一個清晰直接的框架，讓執行當局

能繼續按照條例草案的程序，當根據條例草案下發出的消防安

全指示或符合消防安全令未獲遵從、而相關工廈或部分若被佔

用則會有重大火警風險時，向區域法院申請禁止令，最為合

適。這個做法一方面可以禁止有關工廈被佔用，以保障公眾安

全；另一方面又容許執法當局有權准許相關人士進入工廈或部

分，完成所需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是最能達致條例草案立法

原意的方法。  

 

 

保安局  

屋宇署  

消防處  

2019 年 3 月  



 
 

附件一  

 

《消防安全（工業建築物）條例草案》  

根據第 12 條設立的諮詢委員會的擬議組成方式  

 

 

(1)  由消防處處長設立的諮詢委員會  

 

主席    一名消防處助理處長  

官方委員    兩名消防處人員  

  一名屋宇署人員  

非官方委員    兩名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  

  一名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有限公

司代表  

  兩名專上學院專門從事有關屋宇安全或

消防工程研究的代表  

  三名（香港、九龍及新界區各一名）具備

樓宇消防安全及管理相關專長的人士  

秘書    一名消防處人員  

 

 

(2)  由屋宇署署長設立的諮詢委員會  

 

主席    一名屋宇署助理署長  

官方委員    兩名屋宇署人員  

  一名消防處人員  

非官方委員    三名認可人士  

  三名消防安全專業人士  

  三名消防安全學術界人士  

  三名（香港、九龍及新界區各一名）具備

樓宇消防安全及管理相關專長的人士  

註：每個類別的非官方委員會輪流出席會議  

秘書    一名屋宇署人員  

 

 

 



��������� ���	
�������������

������������ ! "#�!$�#%&�"%'��(��)#&� ���

*+,-. /01203456789:; <=><?>=<<@AAB 2?8 CDE*2=8FG9HIJKLMNOPQRSTUVGWXJY034567Z[\U]^GPUV_`abcde?efgGfhGijkJijlPUcVlmkUnoGcpq2=8 3rPQsKLMtouIvawxKLMyzJ{|KLM}~V_ijk���2�8 PQCV_WX�=@�����J�������034567Z[\G�G�h����l�G����G�h��`�\�Z[J�oPQ���*2?8FG�GV_STWX�2�8 034567Z[\U]^G4567CPQV_STWX����2�8 4567G� ���2¡8 ¢£¤�]GPUG¥¦§¨G��2¡¡8 2C©ª«lPU¬PG®G¯¨I8¢£¤lPUG¬°G�ª2±8 lPU��GcpN²³´¨µ¶���2¡8 45�·¸¹º� X»45¼6ª»m�½¾GN²¯��2¡¡8 CPU�¿��ÀX»ÁÂ·¸¹ºGN²¯q2g8 KLMÃOÄÅ¼yzÆa�ÇGijkU]^GPUJ�È�ÉEVlmkUnoGcpJ¸NÊolav´wËÌlmkq

vystsoi
文字方塊
附件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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